
陇川县勐约乡人民政府2020年部门预算
项目公开

勐约乡人民政府2020年纳入效益指标管理的项目共六个，项目名称为人大主席团经费、乡人大代表活动经费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经费、村民小组补助、文化活动室及共享工程运行费、“一水两污”处理运转费。
一、机关运行类项目
（一）项目概述
勐约乡人民政府2020年部门预算机关运行类项目共五个。分别是人大主席团经费、乡人大代表活动经费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经费、文化活动室及共享工程运行费、“一水两污”处理运转费。
（二）立项依据
1.人大主席团经费政策依据：陇发〔2015〕19号文件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》。
2.人大代表活动经费政策依据：陇发〔2015〕19号文件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》。
3.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经费政策依据：陇发〔2015〕19号文件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》。
4.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政策依据：陇办发〔2010〕119号文件，《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。
5.“一水两污”处理运转费政策依据：根据历年安排。
（三）实施主体
实施主体均为勐约乡人民政府。
（四）实施方案
1.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经费3.31万元（46人×360元/人/年次×2次），主要用于确保按要求正常召开人大会议工作； 
2.人大主席团经费1万元（1万元/年），主要用于确保2020年户撒乡人大主席团会议顺利进行；
3.人大代表活动经费3.6万元（45人×800元/人/年），主要用于人大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；
4.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1.8万元（1.8万元/年），主要用于村级文化活动及共享工程顺利运行；
5.“一水两污”处理运转费15万元，主要用于垃圾处理厂、污水处理厂、供水厂运行；
（五）实施周期
2020年1月—12月
（六）本年度预算安排
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经费：3.31万元、人大主席团经费1万元、人大代表活动经费3.6万元、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1.8万元、“一水两污”处理运转费15万元，共计24.71万元。
（七）绩效目标和指标
	单位名称、项目名称
	项目目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  文化站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
	保证文化站工作及共享工程正常运转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保证文化站工作及共享工程正常运转
	100%
	陇办发〔2010〕119号

	  “一水两污”处理运行费
	“一水两污”处理厂运转经费
	效益指标
	生态效益指标
	“一水两污”处理厂运转经费
	100%
	根据历年安排

	  人大主席团经费
	按项目要求完成人大主席团工作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按项目要求完成人大主席团工作
	100%
	陇发〔2015〕19号

	  乡人大代表活动经费（46人×800元/人/年）
	完成乡人大代表项目活动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完成乡人大代表项目活动
	100%
	陇发〔2015〕19号

	  村民小组补助（45个×800元/个/年）
	村民小组活动补助、村支部工作经费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村民小组活动补助、支部工作
	100%
	陇政发〔2013〕209号

	 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经费（46人×360元/人/年×2次）
	开展好人大代表活动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开展好人大代表活动
	100%
	陇发〔2015〕19号


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补助类项目
（一）项目概述
勐约乡人民政府2020年部门预算补助类项目仅有村民小组补助。
（二）立项依据
村民小组补助政策依据：陇政发〔2013〕209号
（三）实施主体
实施主体为勐约乡人民政府。
（四）实施方案
村民小组补助3.6万元（45个×800元/人/年），主要用于确保45个村小组补助发放，确保村级各项工作顺利进行。
（五）实施周期
2020年1月—12月
（六）本年度预算安排
村民小组补助3.6万元。
（七）绩效目标和指标
	单位名称、项目名称
	项目目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  村民小组补助（45个×800元/个/年）
	村民小组活动补助、村支部工作经费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村民小组活动补助、支部工作
	100%
	陇政发〔2013〕209号



